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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實習計畫 

115 年 4 月 8 日訂定 

一、 目的： 為提供公立、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組、所、學

位學程學生修習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之場域，藉以

強化理論與實務應用及培植社會工作人才。 

二、 實習類別 暑期實習、方案實習。 

三、 實習時數  

（一） 暑期實習 當年 7月至 8 月，計 8 週，每週 40 小時，共

計 320 小時。 

（二） 方案實習 次年 2月至次年 5月，至少 144 小時。 

四、 實習項目： 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

第 5條附表規定為原則，本局各業務單位實習內容另案公告。 

五、 申請期間（倘遇假日則順延至第 1個工作日）  

（一） 暑期實習 當年 2月 1 日起至當年 3月 10 日止。 

（二） 方案實習 當年 9月 1 日起至當年 10 月 31 日止。 

六、 實習名額  

（一） 暑期實習  

1. 社會福利行政 本局社會工作科、長青福利科：、心障 

礙福利科、兒少福利科、兒童托育科、社會救助科、人

民團體科、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各提供 2 個實習名

額，共計 16個實習名額。 

2.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本局 14 處家庭福利服務中障各提

供 1個實習名額，共計 14 個實習名額。 

（二） 方案實習 視當年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方向及本局各實習單

位業務主軸，另案公告實習名額。 

七、 申請方式： 請以校級為單位提出申請，並應於受理期間函送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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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完竣之應備文件予本局：，地為為臺中市屯區臺臺大道 3段

99 號惠中樓 2樓。 

八、 應備文件（請勿膠裝）  

（一） 暑期實習 履歷表、自傳、實習計畫、歷年成績單：、駕照

影本及實習規範。 

（二） 方案實習 履歷表、自傳、方案計畫書：、歷年成績單、駕

照影本及實習規範。 

九、 審查方式： 本局社會工作科統一彙整申請資料，提供書面資料予

各實習單位辦理書面審查或面試：，審查完竣 ：，本局將於當年 4

月（暑期實習）及當年 11 月（方案實習）函復申請學校審查結

果。 

十、 實習督導資格  

（一） 學士班 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

且至少應有 2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二） 碩士班或研究所 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

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 5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十一、 實習督導人力配置  

（一） 暑期實習 每位實習督導之學生人數以 2名為限。 

（二） 方案實習 每位實習督導之學生人數以 15 名為限。 

十二、 實習評核： 以各校所訂實習評核項目評分為原則，本局社會工

作科彙整各實習單位評分 ，將統一函復各校學生實習成績，

並提供實習成績合格學生 1份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

作證明書。 

十三、 本計畫奉核 辦理，修正時亦同。 


